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停車位識別證申請表
□初次申請□到期□換車□遺失□毀損□展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　  年 　 月    日
	身心障礙者
	姓    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                 
	電 話
	                 

	
	戶籍地址
	新竹縣　　　鄉鎮市    村里  鄰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弄    號   樓

	行照、駕照持有人
	車主與身心障礙者關係
	□本人 □配偶 □一親等（○父母○子女 ○婿/媳○翁/姑○其他　 　 　）
◎配偶或一親等與身障者是否同戶籍□是  □否

□二親等以上（○兄弟姊妹○祖孫(女) ○其他　  　　）

※二親等以上須同戶籍或同址分戶※

	
	姓    名
	行照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                 
	電 話
	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駕照
	□同上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                 
	電 話
	

	
	汽車牌照號碼
	
	申請車種
	□自用小客車□自用小客貨車
車主須身障本人(□自用小貨車□計程車)

	
	通訊地址
□同戶籍地址
	　　　縣市　　　鄉鎮市區    村里  鄰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弄    號   樓

	應備文件
	□1.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  □2.汽車駕駛執照正反面影本    □3.汽車行車執照影本
□4.親屬戶籍佐證資料（申請人非身障者本人時，須檢附本項資料，如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等）
□5.舊有停車證（初次申請者免附，遺失或損毀申請補、換發應填寫切結書）

□6.身心障礙者印章（身心障礙者本人親辦簽名者可免付）。
備註：因損毀換發新證者，其舊有停車證能辨識資訊，僅需填寫申請書，免附1-4項應備文件。

	申請須知
	1.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以一人為限，得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:

(1) 經需求評估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本人。

(2) 前款身心障礙者之配偶或一親等親屬。

(3) 與第一款身心障礙者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之二親等以上親屬。
2. 停車證限身障者本人或親屬乘載身障者時使用，如未乘載身障者不得使用。違反前述規定或轉借他人、冒用、偽造（含塗改或影印），經查證屬實，逕為註銷停車證且3年內不再核發。涉有刑責者移送法辦。

3. 停車證均註記車牌號碼，限於該車牌號碼之車輛使用，並應置於車輛前擋風玻璃明顯處供查驗，不得遮蔽。 

4. 申請停車證之車輛種類，以自用小客車、自用小客貨車、自用小貨車及計程車為限。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証明之車輛種類為計程車或自用小貨車者，其車主及駕駛人應為身心障礙者本人，始得申請。

5. 身障者本人及其親屬申請停車證以1張為限。停車證及專用車牌僅能擇一申請。停車證申請原因消滅（如身障者往生、戶籍或使用車輛變更等），應將停車證主動繳還本府或所屬鄉鎮市公所註銷，未繳還者逕為註銷，如涉有上述第2點之情事則移送法辦。

6. 為確認申請資料及資格無誤，同意新竹縣政府社會處得依審核需要，查調本案戶籍、身心障礙與行動不便資格等資料。

＊申辦人已詳閱前項規定，並已獲得身心障礙者本人同意

，提出申請。

	委託切結
	因身障本人(委託人)　　印章　　(身分證字號:           )不克親自申辦停車證，

故委託    簽名　 　(身分證字號:           )代為辦理，如有不實願自負一切責任。

	公所

初審
	核  章
	承辦人
	課長
	鄉(鎮、市)長

	
	
	
	
	

	審查

結果
	核  章
	承辦人
	科長
	處長

	
	
	
	
	

	備註
	◎請確實填寫申請表，並詳閱申請須知，申請資料僅用於停車證審查，本府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管理。
	車證號碼

	
	
	


切    結    書
(初次申請免填)
身心障礙者 ________________ 申辦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證

因  □原證已屆期，重新申請新證

　　□車號變更(換車)

　  □遺失補發
    □車證損毀，無法辨識者

　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若有不實或糾紛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  此  致

新 竹 縣 政 府

申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

與身心障礙者關係：
 □本人 □配偶 □父母 □子女 □兄弟姊妹 □其他​____________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
備註：除遺失補發外，其餘原因換證需繳回原舊證。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申辦人簽名：








